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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祈福：領略佛頂宮的虔誠、金山寺古樸、靈山大佛的震撼。 
★美食：秦淮小吃、淮揚味道、泰州早茶、地道本幫菜。 

★夜景：南京秦淮河、泰州鳳城河、無錫古運河、上海黃浦江。 

 

Day1 

香港—南京 MU766(11:35-14:15)—南京牛首山—南京夫子廟-秦淮河-老門東—酒店 

Day2 

南京明孝陵梅花山—揚州瘦西湖—泰州鳳城河遊船—泰州老街—酒店 

Day3 

泰州早茶—泰州望海樓-風水文化博物館-學政試院-梅蘭芳紀念館—鎮江金山寺—無錫南長街古運河遊船—酒店 

Day4 

無錫靈山大佛—無錫惠山古鎮（寄暢園、二泉映月）—上海外灘建築博覽—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酒店 

Day5 

上海朱家角古鎮—上海陸家嘴東方明珠塔—上海城隍廟—酒店 

Day6 

上海田子坊—上海新天地步行街—上海浦東機場—香港 MU723(18:10-21:05) 

出發日期:2025 年 2 月份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秦淮八絕十六道 南京瑞瀾庭院酒店或同級 
酒店早餐 揚州淮揚菜 自理 泰州會賓樓海棠灣酒店或智選假日酒店或同級 

酒店早餐 泰州早茶 無錫乾隆宴 無錫智選假日酒店或同級 

酒店早餐 靈山素齋 自理 上海皇冠假日酒店 

酒店早餐 水鄉菜 南翔小籠 上海皇冠假日酒店 

酒店早餐 上海本幫菜   

 

付款方式： 

銀行轉帳    轉數快(FPS)  

銀行名稱:  匯豐銀行 帳戶名稱: ESTEEM HEART TRAVEL LIMITED 

帳戶名稱:  ESTEEM HEART TRAVEL LIMITED 識別代號: 112679220 

帳戶號碼:  149-139123-838   

 如有需要購買額外旅遊保險可自行聯絡我們! 

6天遊

HKD6099/位

單人房附加費

HKD1200/位

團號: CNYGL06 

 

圖片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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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團費已包含來回機票(經濟客艙)、旅行團服務費、平安保險。 

2.本社將於出發前一天下午 5 時前，以手機短訊或本社職員通知客人正確集合時間及地點，如客人於出發前一天下午 5 時，尚未收到本社短訊或職

員通知，請於下午 6 時前致電專線電話查詢，請留意。  

3.由於飯店房間緊張，如報名客人出現單男/單女之情況必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 

4.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5.團費已包含十萬平安保險,旅監局建議旅遊人士應購買旅遊綜合保險。活動其間人身及財物安全客人自理，責任與旅行社無關。 

6.團費可能因人民幣、交通、旅館或市場價格浮動的原因，有關此團之旅行團團費、稅項及服務費等費用，請參閱分行派發之價目資料表或網站。  

7.出發當日如旅客未能依時出席，則視為自動放棄處理。 

8.行程表所列載的車次資料、交通、飯店級數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9.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

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 30 天內將完全未經使用及包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

辦理全數退款，由有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10.行程、膳食及住宿之先後次序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11.車次時間以鐵路公司為準，團友不可藉故退團，敬請留意。 

12.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3.經由線上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通知旅客有關行程資料，一切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考之用。  

14.行程中各項活動皆依整體需求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有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建議購

買旅遊保險。在參與活動前，應徵求醫生或相關人士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

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15.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向分行職員索取細則詳情，或請參閱收據背面責任細則。  

16.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17.高鐵團隊建議最少出發前 3 星期報名。 

18.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日期：2025 年 2 月份」之團隊。  

19.根據香港法例第 629 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

於 12 萬港幣）的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便須使用紅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

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員要求下，須如實揭露。  
 

 


